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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5_8D_95_c32_645437.htm id="tb42" class="mar10"> （1）出

口许可证申请书中的出运数量应严格与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

数量保持一致，实际出运的数量不得超出出口许可证准允的

数量。 （2）出口许可证中的贸易方式、出运口岸等项目应

与出口报关单一致。 （3）签订合同时商品的单价，不得低

于出口许可证所准允的单价。 （4）出口许可证实行“一批

一证”制，每一份出口许可证有效期自发证日起最长不超过3

个月，在有效期内只能报关一次。某些特殊商品不实行“一

批一证”制，这些商品的出口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6个月，允

许多次报关使用，但最多不能超过12次，由海关逐批签注出

运数。 出口许可证一般不能跨年度使用，其有效期最迟到当

年12月31日。如需跨年度使用，须向原发证机关换证，该证

的有效期最迟只能延续至下一年的2月底，并不得再延。 （5

）出口许可证应由出口企业或单位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，分

级申请，于货物装运前向签证机关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签证机

关审核，符合有关规定，手续完备的，3个工作日内即可予签

发。委托代理出口的，由接受代理的单位申领出口许可证。 

（6）出口许可证一经签发后，出口单位需变更许可证内容时

必须到原发证机关换证，并应在原出口许可证和合同有效期

内进行，任何涂改或伪报，都要追究责任。 欢迎进入：2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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